上海高校及市属学校学生伤害事故校方责任综合险

招标需求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上海高校及市属学校学生伤害事故校方责任综合险

项目背景：据统计，2026学年度上海市高等学校及市属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全日制在校生约88万人（具体以实际为准），学生伤害事故时有发生，事故处置难度逐年加大。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学生大量的时间精力被牵扯，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受影响；另一方面，受伤害学生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同样的事故会出现申诉渠道不同、应对方式不同、处理结果不同的情况。学生伤害事故处置过程中的经济利益诉求和矛盾对立已经成为学校安全稳定工作的一大难题。近年来，市教委为上海市高等学校及市属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全日制在校生统一购买了“校方责任综合保险”。从该险种的实施情况来看，取得了较好的应急响应和补充保障作用。现市教委拟继续对上海市高等学校及市属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全日制在校生伤害事故投保校方责任综合险。

项目目标：在上海市高等学校及市属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范围内，继续完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的保障补充体系，并形成长效机制。针对学生伤害事故处理过程中的赔偿/补偿纠纷日渐增多的现实需要，做到保费统一、理赔统一、服务统一，维护受伤害学生权益，减少学校与学生、家长之间的矛盾纠纷，确保校园稳定。 

二、立项依据

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30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学校举办者有条件的，可以通过设立学生伤害赔偿准备金等多种形式，依法筹措伤害赔偿金”；

《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普通本科高校大学生实习工作的意见》：“加强学生实习保险保障，推动实习学生全面参保实习责任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保险范围硬覆盖实习活动的全过程”；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统保示范项目的通知》：“加快建立和完善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安全和风险管理制度，切实维护职业院校实习学生合法权益”；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校企合作 提高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质量的通知》：“学校应将学生在企业从事科研、实习、实践、就业见习纳入校方责任险范畴”。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在涉及公众利益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医疗责任、医疗意外、校园安全、实习安全领域，探索开展强制责任保险试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本市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三、项目内容

（一）投保人：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二）投保范围：

被保险人：上海市高等学校及市属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

投保人数：上述学校全日制在校生

学校及人数确定：由于学生人数统计的滞后性，投保基数为上一学年度“上海教育统计手册”列名的学生数，投保时不需提供具体学校和学生名单，当年度实际学校及学生数由承保单位据市教委提供的统计数据调整。

2026学年度上海市高等学校及市属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全日制在校生（注：上海市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生包括所有全日制研究生及全日制预科班学生，不含在职研究生，数据来源为教育统计手册）数量：88万人（具体以实际为准））。
供应商据此数量报价，但具体投保的人数以实际为准。若因投保人数增减所发生的投保经费变化小于等于合同总价的10%时，合同总价不作调整。增加超过合同总价的10%时另行招标，减少超出合同总价的10%时按实扣减。
（三）保险期限：

高校：2026年9月1日0:00时至2027年8月31日24：00时

市属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2026年8月31日12:00时至2027年8月31日12：00时

（四）项目预算：

本项目预算金额人民币1400万元。
（五）赔偿限额
	险种
	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包括基本责任、扩展责任、实习责任）

	高校全日制在校生
	★不低于350万元/次·人

	市属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全日制在校生
	★不低于350万元/次·人


注：投标总价=保费单价*学生数，超过项目预算的报价视为无效。

四、保险责任

A.高校学生

（一）基本责任

1.在校期间或学校组织的活动（含校外）中，由于校方责任引起的学生伤害事故。

（二）扩展责任

1.在学校无责的情况下，学生在校期间、自行离校或在学校组织的活动（含校外）中受到意外伤害以及因意外导致的非正常死亡。

2.学生在上下学途中发生的交通意外。

3.学生在校期间、自行离校或在学校组织的活动（含校外）中，排除客观原因死亡，学校与学生家属签署的善后协议中的补偿部分。

（三）实习责任

1.学生在由学校认可的实习单位实习期间所遭受的意外伤害。

增值服务

1.传染病责任条款

2.自费手术材料和丙类药扩展条款

3.新增学生自动纳入保险

4.错误和遗漏扩展条款

5.附加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保险条款

6.违反条件条款

7.不可撤销条款

8.交流生扩展条款

到参保学校进行校际交流活动的外校生，在参保学校所在地交流期间发生人身伤亡，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参照本保险承保的注册学生予以扩展负责。

9.时间调整条款（72小时）

10.学校向学生提供的药品以及玩具、文具或者其他物品不符合国家和本市的卫生、安全标准引发的学生伤害事故导致的赔偿责任

11.医务(保健)人员不合格及医疗保健制度不达标引发的学生伤害事故导致的赔偿责任

12.安全保卫制度不达标引发的学生伤害事故导致的赔偿责任

13.安全信息通报制度不达标引发的学生伤害事故导致的赔偿责任

14.学校聘用不适宜担当教职员工人员引发的学生伤害事故导致的赔偿责任

15.学校出租场地不当引发的学生伤害事故导致的赔偿责任

16.学校组织学生参加不适宜学生从事的活动而引发的伤害事故导致的赔偿责任

17.校内发生的高空物体坠落所造成意外事故导致的赔偿责任

18.校内发生的学生拥挤所造成意外事故导致的赔偿责任 

19.由于校方原因发生的火灾、爆炸、煤气中毒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导致的赔偿责任

20.校车原因引发的学生伤害事故导致的赔偿责任

21.对于外来人员进入校园造成校园暴力事件导致注册学员人身伤亡，学校未尽到管理职责的，学校依法应承担的补充经济赔偿责任

22.因投保学校在进行校内装修施工期间发生意外事故导致注册学员人身伤亡，学校未尽到管理职责的，依法应由学校承担的补充经济赔偿责任

23.参保学生到达学校后接到按气象部门认定的恶劣天气造成的学生必须停课的通知后，参保学生因为该项停课而直接从校园返回住所途中发生的伤害所引起的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24.关于保密的特别约定

25.不稳定事件及恶意破坏责任扩展

26.学生第三方责任扩展

学校组织活动过程中，由于学校对学生组织、管理不当，致使学生造成第三方的人身或财产损失，学校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27.校内外社团活动责任扩展

28.对于以学校名义公派到国外的交流学生，保险责任的认定视同为校方组织的活动

29.学生在假期中自发从事志愿者服务或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期间发生的人身伤害

30.暂未办理学籍的大一新生发生的保险事故

31.对于办理休学的学生在休学期间返校或在校期间发生意外伤害事故

32.校园风险查勘服务。投标保险公司须制定具有可操作性、可切实减少校园风险隐患的防灾防损检查方案，并承诺在保险期间内对全市所有高校进行全覆盖的校园风险查勘安排。
可在满足上述增值服务的基础上，供应商自行增加对市教委、学校完善校园安全管理，预防和处置学生伤害事故，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有实质性帮助的其他增值服务。

B.市属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学生

（一）基本责任

1.学生在校期间或参加学校组织的（含校外）各种教育教学活动由于校方责任引起的学生伤害事故。

2.中职校学生实习期间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

3.在学校无过错情况下，学生在校期间或参加学校组织各项活动中非故意行为引发的伤害事故。

4.学生乘坐由学校提供的交通工具引发的伤害事故。

（二）附加条款

承保人除了承担以上法定责任外，还应当承担以下但不限于以下的责任，包括：

1.传染病责任条款。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学生患有传染病而校方未采取必要的隔离防范措施，导致其他学生感染，或者在传染病疫情防控期间，学校未按规定落实相关防疫措施，导致学生感染，承保单位要承担学校依法需要承担的赔偿责任。

2.海外活动条款。对于学校组织的学生出国出境活动（如学习、交流、考察、比赛等）中发生的学生伤害事故，承保单位承担校方依法需要承担的赔偿责任。

3.不稳定事件及恶意破坏条款。由于不稳定事件及恶意破坏造成学生人身伤亡的，承保单位要承担学校依法需要承担的赔偿责任。

4.自费手术材料和丙类药扩展条款。赔偿限额：每人每次事故两项赔偿金额之和不超过5万元/人/次。

5.植牙费用条款。学生在校期间或参加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发生伤害事故，导致牙齿缺损，需要植牙的，每人每次限额5万元人民币。

6.错误和遗漏条款。被保险人非故意疏忽或者过失而延迟或遗漏向保险公司申报情况，被保险人一旦明白其疏忽或遗漏向保险公司申报上述情况，承保单位不得拒付。

7.精神损害赔偿，按法院判决赔偿。

8.交流生扩展条款（限额：每人每次事故人民币30万元）

9.伤害事故附加财产损失保险（限额：每人每次事故1万元）

10.新增学生自动纳入保险。

11.违反条件条款。被保险人违反本保险约定和保证的，仅导致被违反的条件和保证所对应的保障失效，而不影响其他保障的效力。 

12.不可撤销条款。除非投保人不缴纳保险费，保险人将放弃主动撤销本保险的权利。

13.无偿提供学校风险勘查服务。
（三）中小学校方责任综合险理赔金额条款

发生学生伤害事故，承保人应按照本方案中确定的保险责任条款予以理赔，事故的赔偿项目和费用标准按《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确定。学校因保险事故而被提出诉讼或仲裁的，承保人应承担由学校支付的诉讼或仲裁。

（四）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保险理赔条款

承保人应当承担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在实习期间发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包括：

1.学生在实习单位实习期间，因实习原因遭受意外事故而导致伤残或者死亡，依法应当由学校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2.学生在实习单位实习期间，因发生认定或视同为工伤的情形导致伤残或者死亡，依法应当由学校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3.学生在学校组织或者安排的校内教学实训活动中，因遭受意外事故而导致伤残或者死亡，依法应当由学校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4.学生在实习期间，因疏忽或过失造成其他第三者的人身伤亡，依法应当由学校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5.学生在实习期间，上下班途中发生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意外事故导致学生的人身伤亡的，或对找不到肇事人以及肇事人不予赔偿或赔偿不足的部分予以理赔。

6.伤害事故发生后，学校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学校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

五、承保要求

1.投标主体须有较高的服务网点覆盖率，应保证在接学校报案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参与处置。

2.投标主体应设有专门的服务团队；应将服务团队人员直线电话及移动电话的联系方式以书面形式通知招标人和被保险人。

3.服务团队中有责任险从业经验的专业人员，团队成员学历本科及以上，无不良信用和违法犯罪记录，服务人员具有丰富责任险从业经验的优先考虑。

4.中标供应商应提供365天、24小时全天候热线电话接报案之外，还应保证服务团队中应急处置人员365天、24小时手机畅通，保证在接到报案后24小时内到达事故现场。
5.投标主体中标后应至少每一季度对理赔情况进行数据分析汇总并出具书面报告。

6.投标主体提供的服务内容丰富、合理，投保理赔程序清晰、简便、迅速，简化理赔流程、环节，设立理赔绿色通道，使赔案在各环节上得到优先处理。

7.对于在投保之初需提供的足以影响理赔进程及结果的各项投保资料，中标供应商须向招标人告知要求投保人悉数提供。一次性以书面形式告知投保人理赔所需单证；并取得各种理赔单证。

8.对索赔资料齐全的案子，中标供应商应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明确的核算理赔金额并支付赔款。

9.中标供应商定期更新服务手册并提供必要培训，能够根据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意见及时改进服务质量以及解决相关问题。

10.由承保人自行实施保险理赔及相关服务，不能转包或委托经纪（中介）公司承保及提供服务。
11.投标主体保障范围完全符合或高于招标书要求，增值服务对预防和处置学生伤害事故有实质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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